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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3-6

摘要：

土木工程科技師侯ＯＯ為全Ｏ公司之執業技師，僅得於全Ｏ公司執行土木工程科

技師業務，經查有另於亞 O 公司執行業務之情事，違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規定，為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禁

止行為應予懲戒，因違法行為終了日至移送懲戒之日，已逾技師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時效，技師懲戒委員會決議免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 97123101 號

被付懲戒人：侯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土木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台工登字第 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全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已停業）

執業機構地址：臺北市中正區Ｏ路Ｏ段Ｏ號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臺北縣瑞芳鎮公所「納坦颱風－阿美家園聯外道路坍方清理及房舍下邊坡臨時擋

土設施搶災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技師中央主管機關查有土木工程科技師侯Ｏ

Ｏ涉嫌違反技師法情事，經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於 98 年 12 月 23 日審議，

決議如下：

主 文

土木工程科技師侯ＯＯ違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及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因已逾懲戒時效，應予免議。

事 實

□移送懲戒意旨

一、查亞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Ｏ公司）於 93 年 7 月 21 日註銷技術

顧問機構登記證後，仍承接臺北縣瑞芳鎮公所（下稱瑞芳鎮公所）93 年 11

月辦理之「納坦颱風－瑞芳鎮長仁社區黃金瀑布道路旁道路土石坍塌搶修工

程」、「納坦颱風－阿美家園聯外道路坍方清理及房舍下邊坡臨時擋土設施搶

災工程」及「納坦颱風北 36 線道路坍方及深澳、瑞濱、南雅、鼻頭等 4 里

颱災搶修工程」等 3 件工程技術服務案；另查亞Ｏ公司於 93 年 11 月編製提

送瑞芳鎮公所之「納坦颱風－阿美家園聯外道路坍方清理及房舍下邊坡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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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設施搶災工程」（下稱本工程）工程預算書，係加蓋侯ＯＯ技師（下稱

被付懲戒人）任職於亞Ｏ公司時之技師執業圖記，有被付懲戒人以亞Ｏ公司

執業技師身分執行本工程技術服務業務之情事，惟當時被付懲戒人已變更執

業機構登記於全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技師業務。

二、技師中央主管機關以被付懲戒人涉嫌違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前段「技師

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規定，而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

「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禁止行為之情事，爰於 97 年 12 月

31 日依技師法第 39 條及第 42 條規定移送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一、本人自領取技師執業執照以來先後任職於宇崇、亞Ｏ及全Ｏ等公司，均依法

先行註銷執照後，經變更登記核准始再行執業，絕無同時於不同公司執業之

情事。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以 98 年 1 月 8 日工程懲字第

09800008010 號函稱瑞芳鎮公所工程一事及亞Ｏ公司 94 年 10 月 4 日亞Ｏ字

第 94042 號函，本人於技師懲戒委員會通知答辯前均毫不知情。本人並曾數

度嘗試連絡以往任職員工了解實情，然未能如願，尚祈明察。

三、本人繼 98 年 2 月 2 日提出答辯，迄 98 年 6 月 19 日及 98 年 6 月 26 日出席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第 11 屆紀律委員會政風小組調查時，均重申絕無同時

於不同公司執業之事實。依工程會「技師執照審核查詢／刪除」系統資料及

本人 93 年度扣繳憑單影本均可顯示本人自 93 年 9 月起即未再領取亞Ｏ工程

顧問公司任何薪酬。

理 由

一、按「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其持有不同科別之技師證書者，得在同

一執業機構執行不同之技師業務。」、「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三、執行業務

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

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

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

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自違法行為終了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

會之日止，已逾下列期間者，技師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二、有第三

十九條第三款或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三年。……」為

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39 條第

1 款、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

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

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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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侯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領有本會核發技執字第 005237 號技師執

業執照，登記於「宇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業務，迄 92 年 3 月 20

日變更執業機構為「亞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Ｏ公司），為亞Ｏ

公司負責人兼執業技師，復 93 年 10 月 12 日再變更執業機構，登記於「全

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Ｏ公司）執行土木工程科技師業務並為

該公司負責人。

三、本案緣臺北縣瑞芳鎮公所（下稱瑞芳鎮公所）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

本會）查核亞Ｏ公司於 93 年 7 月 21 日註銷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後仍承接瑞芳鎮

公所於 93 年 11 月委託辦理之「納坦颱風－瑞芳鎮長仁社區黃金瀑布道路旁道路

土石坍塌搶修工程」、「納坦颱風－阿美家園聯外道路坍方清理及房舍下邊坡臨時

擋土設施搶災工程」及「納坦颱風北 36 線道路坍方及深澳、瑞濱、南雅、鼻頭

等 4 里颱災搶修工程」等 3 件工程技術服務案乙事。案經本會（技師中央主管機

關）另查有「納坦颱風－阿美家園聯外道路坍方清理及房舍下邊坡臨時擋土設施

搶災工程」（下稱本工程）工程預算書加蓋被付懲戒人擔任亞Ｏ公司執業技師之

執業圖記情事，疑被付懲戒人已變更技師執業執照擔任全Ｏ公司執業技師後，同

時以亞Ｏ公司執業技師身分執行前開工程技術服務業務，涉嫌違反本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前段規定，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禁止行為，乃依本法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2 條規定檢具事證移送懲戒。

四、有關被付懲戒人以全Ｏ公司為其執業機構後，同時以亞O 公司執業技師身分辦理

本工程技術服務乙節，被付懲戒人答辯稱其絕無同時於不同公司執業之情事，並

對亞Ｏ公司承接瑞芳鎮公所本工程技術服務，及亞Ｏ公司94年10月4日第94042

號函復瑞芳鎮公所稱誤用蓋有被付懲戒人執業圖記之舊資料等毫不知情，惟就亞

Ｏ公司何以持有其執業圖記之疑義，被付懲戒人於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則稱

「於 93 年 8 月間亞Ｏ公司內部協議停業，因尚有部分案件未結束，公司希望我

將執業圖章留在公司，但為何工程預算書上蓋有我的執業圖章，我確實不清

楚……」。依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技師執業圖記應記載技師姓名、技師

科別、執業執照字號及執業機構名稱，故技師執業圖記係屬技師執行業務時之專

業資格憑證，其加蓋執業圖記之表意行為，客觀上將使委託者致生由該執業機構

技師履約之確信，與技師執行業務之身分具不可分性。被付懲戒人既已轉登記至

全Ｏ公司執業，原記載執業機構為亞Ｏ公司之執業圖記自不能再使用，卻仍將其

執業圖記交由亞Ｏ公司使用，實有過失，且依被付懲戒人上開出席本會委員會之

陳述意見，其已明知亞Ｏ公司係因有未完成工程需使用其執業圖記，始要求被付

懲戒人將原有執業圖記留存於該公司，故被付懲戒人對於亞Ｏ公司將以其為該公

司執業技師身分執行相關工程技術服務之情事，應屬可得預見，辯稱其不知情要

難採信。本案確有系爭工程預算書為被付懲戒人以亞Ｏ公司執業技師身分加蓋執

業圖記之事實，被付懲戒人於非執業執照所登記執業機構之亞Ｏ公司執行業務，

違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規定，殊堪認

定，被付懲戒人有違反本法所定之禁止行為，依本法第 39 條第 1 款規定，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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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

五、系爭「納坦颱風－阿美家園聯外道路坍方清理及房舍下邊坡臨時擋土設施搶

災工程」工程預算書係於 93 年 11 月編製提送於瑞芳鎮公所，故被付懲戒人

前開所涉違反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行為終了日為 93 年 11 月，

惟查瑞芳鎮公所係於 97 年 6 月 16 日函請本會查核亞Ｏ公司違法情事，本會

迄 97 年 12 月 31 日移送懲戒，已逾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懲戒時效，依同條第 1 項序文規定，應為免議之議決。

六、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 93 年 11 月間為全Ｏ公司執業技師，僅得於全Ｏ公司

執行土木工程科技師業務，因本工程預算書以被付懲戒人亞Ｏ公司執業技師

身分加蓋執業圖記，而生被付懲戒人同時另於亞Ｏ公司執行業務之情事，違

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規定，有本

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禁止行為，

被付懲戒人對於相關違反技師法情事核有過失，依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惟被付懲戒人違法行

為終了日至移送懲戒之日，已逾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

時效，爰決議予以免議。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3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請假）

委員 連振賢（代理主席）

委員 林澤民

委員 蘇文憲

委員 葉美月

委員 王美文

委員 林光基

委員 高健章

委員 駱尚廉

委員 周子劍（技師代表）

委員 呂震世（技師代表）

委員 高信福（技師代表）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22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范良銹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